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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
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新加坡公司註冊編號：200009758W)  

(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1021) 

(新加坡股份代號：5EN) 
 

 

海外監管公告 

內幕消息 

 
 
本公告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第 13.09 條及 13.10B條之規定作出。 

 
請參閱以下麥達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十六日於新加坡證

券交易所有限公司網頁發表之公告。 

 

 
 
 

代表董事會 

麥達斯控股有限公司 

董定有 

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董定有先生及徐衛東博士；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曾士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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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達斯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註冊編號：200009758W) 
 

 

司法管理公告 

 

麥達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的董事會（「董事會」）提

述吉林省遼源市中級人民法院（「遼源法院」）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四月二日的法院文件。一位

姓名余淞女士（「余女士」）（本集團賬目中並不存在的貸款人）就貸款約人民幣 34.1 百萬元

向遼源法院申請吉林麥達斯鋁業有限公司（「吉林麥達斯」）之清盤。遼源法院已指定吉林省

啟明破產清算有限公司為司法管理人（「管理人」）管理我們的重要及主要營運附屬公司吉林

麥達斯。 

 

由於吉林麥達斯是吉林麥達斯投資有限公司（「麥達斯投資」）的第一大股東及洛陽麥達斯鋁

業有限公司（「洛陽麥達斯」）的唯一股東，管理人已告知董事會他也獲得了對麥達斯投資的

掌控權，並在進行包括洛陽麥達斯之程序。董事會從管理人那裡瞭解到他的職責範圍包括： 

 

a) 保護資產免遭無序奪取; 

b) 允許相關附屬公司繼續經營以保護該無形價值; 

c) 收回任何在其任職前 6 個月內的不定期的資產轉移; 

d) 如果可能的話通過直接清盤提出重組路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在司法管理期間， 

 

1. 董事會無法從管理人獲取有關現金確認，訴訟和未披露附屬公司的任何資料; 及 

 

2. 吉林麥達斯與麥達斯投資的法定代表人不得擅離職守。 

 
 

董事會正安排司法經理索取有關現金確認，訴訟，未披露附屬公司及其他相關信息的資料。 

 

經管理人確認，董事會謹此通知相關附屬公司的營運正常。管理人也建議，重整計劃草案通常

可在 6 個月內完成。 

 

董事會將於有關事宜出現任何重大進展時刊發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麥達斯控股有限公司 

  

  

董定有 

執行董事 

  

日期：二零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